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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雨田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2057号

安徽雨田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安徽雨田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田润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年 4月 29日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名国成审字【2026】第 3527号）。

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相关要求，我们对本

所就该公司上述财务报表出具的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解释性说明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资产负债表日

后事项”及“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所述，（一）雨田润公司及子公司在建

设银行、南陵太平村镇银行、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的账

户已被冻结，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主要原因是合同款纠纷所致，因雨田润公司

及子公司拖欠供应商款项，部分供应商已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截止本报告出

具日，银行账户尚未解除冻结；（二）雨田润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 200万
元贷款因公司资金紧张，无力足额偿还贷款本金。经与银行协商，公司采取

每月分期偿还部分本金的方式履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笔贷款逾期本金

余额为 193.83万元；（三）受现金流紧张限制，除少量零星施工售后业务外，

雨田润公司核心施工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业务规模大幅缩减，若后续公

司应收款项无法及时、足额收回，将导致公司现金流进一步承压，持续经营

能力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亏损、业务规模进一步萎缩、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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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违约范围扩大的风险。由于上述事项的影响，雨田润公司未来持续经营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

最合适的确定重要性水平的基准：由于雨田润公司近几年盈利不稳定，

我们选取近三年营业收入平均总额 13,556,478.42元作为基准，财务报表层次

的计划重要性水平（PM）采取通常 1%的比率计算出的本年重要性水平为

13,556,478.42*1%=135,564.78 元，考虑公司风险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为 50%
即 135,564.78*50%=67,782.39 元 ， 审 计 差 异 归 集 界 限 比 率 为 5% 即

135,564.78*5%=6,778.24元。

三、发表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如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雨田润

公司银行账户暂时冻结和银行贷款违约经与银行协商采取每月分期偿还部分

本金的方式履约，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披露了重大债权诉

讼胜诉事项对公司是积极事项，雨田润公司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5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已对重大不

确定性作出了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四、解释性说明涉及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

雨田润公司银行账户暂时冻结和银行贷款违约，确实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造成重大不确定性，但是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披露的重大

债权诉讼胜诉事项：雨田润公司作为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起

诉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于 2025年 12月 22
日出具（2024）辽 0283民初 48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 4856.35万元及合同外签证工程款 71.1415
万元，并按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承担逾期

工程利息。目前该诉讼案件尚处于二审阶段，结合一审判决结果及双方二审

上诉情况综合判断，短期内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工程款

及逾期利息的概率较高。若相关款项顺利收回，将有效助力公司债务化解，

对日常生产经营形成正向支撑。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

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该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了

充分披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因

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

单独部分不影响审计意见，发表无保留意见是恰当的。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2
6

6
2
0
2
5北
京
市
财
政
局

2
0
2
1
年

1
月

2
5
日

京
财
会
许
可

[
2
0
2
1
]
0
1
3
2
号

1
1
0
1
0
3
7
5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建
国
门
内
大
街

1
8
号
办

公
楼
一
座

9
层

9
1
0
单
元

郑
鲁
光

北
京
中
名
国
成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解释性说明-2026.01雨田润4.29定稿
	营业执照+执业证书（盖章版）
	董雷+尹馨

		2026-04-29T16:25:40+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0+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0+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0+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1+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1+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1+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16:25:41+0800
	Report Coding.




